
114.3.26 國立中興大學第 470 次行政會議(擴大)紀錄~1 
 

國立中興大學第 470 次行政會議(擴大)紀錄 目次 
壹、主席致詞 

貳、報告事項  

一、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或宣導 ..................................... 4 
二、行政會議列管案執行情形報告 ................................... 4 

參、本(470)次會議討論議案 .......................................... 6 
案號 案由及決議 執行單位 頁次 

1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施行

細則」第六條條文修正案，提請行政會

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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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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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第 470 次行政會議(擴大)紀錄 

會議時間：114 年 3 月 26 日(三)14 時                      紀錄：劉彥君 
會議地點：圖書館 7 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詹校長富智 

出席人員：（詳如後附單） 

壹、 主席致詞 
一、英國 QS 近日公布 2025 學科排名，本校共 14 個學科入榜，與去年相比，新

增 4 學科入榜，創下歷年最佳入榜學科數，並列國內大學第七。其中 2 學科

為首次入榜，8 學科進入全球前 500 名。 
(一) 與去年相比四個新入榜學科： 

1、藝術與人文領域：英語文學(301-350 名，國內第五)。 
2、社會科學與管理領域：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商業與管理研究(首次

入榜)。 
3、自然科學領域：環境科學(首次入榜，國內第六)。 

 (二)其餘入榜的學科：農學與林學(151-200 名，國內第二)、化學工程(251-
300 名，國內第七)、機械工程、航空與製造(251-300 名，國內第六)、化

學(351-400 名，國內第六)、生物學(401-450 名，國內第七)、材料科學(401-
550 名，國內第七)、電子電機工程(401-450 名)、物理與天文學、電腦科

學與資訊系統及醫學。 
謝謝各位師長的共同努力，期盼讓學校的國際排名持續向前。 

二、《Cheers》雜誌 3 月公布「全台最國際化大學排名」，本校在「雙聯學制學

校數」、「姊妹校數」與「學術交流件數」三大國際化綜合指標中，全台排名

第五。 
三、本校獲評選為 113 年學生兵役業務績優學校，在 2 月底由內政部舉辦 114 年

第 82 屆兵役節慶祝大會暨頒獎典禮，由學務處學安室林欣郁主任代表學校

出席領獎。 
四、本校教職員生、校友優異表現方面： 

(一) 本校教師榮獲 113 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環工系盧明俊老師、材料系

賴盈至老師、食生系陳曄老師。 
(二) 本校棒球隊勇奪 113 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一般組季軍，締造近 21 年的

隊史最佳成績。 
(三) 本校籃球隊今年非常厲害，首次打入冠軍決賽，將於 3 月 28 日在小巨

蛋對上中信學院，屆時會有電視跟網路直播，請師生同仁一起幫籃球隊

加油。特別感謝體育室及籃球隊教練賈凡老師。 
(四) 生科系黃盟元老師帶領學生團隊參加 2025 台灣國際蘭展學生組景觀競

賽，以作品「蘭嶼山行」用台灣蘭花為主軸，形成一座一座的高山象徵

台灣島地形，獲得冠軍榮耀。 
(五) 本校傑出校友、原水利署賴建信署長於 3 月陞任經濟部常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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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報告事項 
一、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或宣導：(略) 
二、行政會議列管案執行情形報告 

列管案執行情形及列管決議 
議案編號：113-468-B6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  由：本校擬修訂與臺中榮民總醫院簽訂之「教學研究合作協議書」，提

請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校 114 年 2 月 3 日興醫字第 1145800021 號函送修訂後之協議書

至臺中榮民總醫院鈐印，該院已完成用印並以 114 年 3 月 5 日中

榮教字第 1142900228 號函郵寄回復本校。 
議案編號：113-468-B7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  由：本校擬修訂與彰化基督教醫院簽訂之「教學研究合作協議書」，提

請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校 114 年 2 月 3 日興醫字第 1145800021 號函送修訂後之協議書

至彰化基督教醫院鈐印，該院已完成用印並以 114 年 2 月 25 日一

一四彰基院穆字第 1140200040 號函郵寄回復本校。 
議案編號：113-469-B1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為訂定本校 114 學年度校訂行事曆(草案)，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教育部於 114 年 3 月 10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40023998 號函復同意

備查，業於 114 年 3 月 11 日以興教字第 1140200192 號函知本校一

、二級單位，並公告於學校首頁行事曆專區。 
議案編號：113-469-B2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產學研鏈結中心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研發成果技術移轉獎勵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修正案，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議案編號：113-469-B3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本校擬與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重新辦理簽署「學

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協議書」，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以 114 年 2 月 25 日興研字第 1140800643 號函文辦理書面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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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案執行情形及列管決議 
約，並於 114 年 3 月 18 日收執該院完成用印簽約之協議書。 

議案編號：113-469-B4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追認與馬來西亞思特雅大學(UCSI University)簽署學術合作協

議，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完成追認程序，正本由本處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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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本(470)次會議討論議案 
案    號：第 1 案【113-470-B1】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施行細則」第六條條文修正案，提請行政會議審

議。 

說  明： 
一、依高教評鑑中心 113 年 12 月 31 日高評字第 1131001672 號函覆意見，本校教學單

位自辦品保機制之審查結果為「認定」，但仍須依「分項審查意見」與「綜合審查

意見」進行修正。 
二、承上，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條文：擬依審查意見增訂系所評鑑訪視委員資格為

副教授以上職級之大學教師。 

(二)修正第六條第二項條文：因應高教評鑑中心及台灣評鑑協會已無公告「符合

培訓之評鑑訪視委員名單」，爰配合刪除相關內容，以符現況。 

三、旨揭施行細則業經 114 年 2 月 14 日 113 學年度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及 114 年 2 月 26 日 113 學年度第 20 次校務協調會審議通過。 

四、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各 1 份。 
辦  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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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施行細則 

101.6.13 第 371 次行政會議訂定 
101.12.12 第 374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2,5,7 條) 

102.5.22 第 378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5,7~10 條) 
102.9.4 第 38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5,7 條) 

103.4.16 第 385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 
107.3.7 第 41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名稱及全部條文) 

107.11.14 第 42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2 條) 
108.2.27 第 42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2,9 條) 

113.3.27 第 46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2 條) 
113.6.26 第 46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2 條) 
114.3.26 第 470 次行政會議(擴大)修正(第 6 條) 

第一條 本校為增進辦學績效，協助各教學單位之發展，落實本校教學單位評鑑及自我改善

機制，特依據本校自我評鑑辦法第二條規定，訂定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施行細則

(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細則所稱受評單位為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以每四至七年

辦理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依需要調整評鑑時程。 

    受評單位如具以下條件，得向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申請免納入自我評

鑑範圍： 

一、已通過「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或其他具國際聲譽國外專業認證

機構之評鑑，並須備妥評鑑機構資料及評鑑結果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自我評鑑報告書初審當年度已停招之單位或初審當年度尚未有畢業生之新設單

位。 

    受評單位如已接受「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或其他具國際聲譽國外專

業認證機構之評鑑，但尚於受評階段者，除須備妥評鑑機構資料及受評情形外，亦

應先針對不同評鑑結果一併提出相對應之配套措施，始得向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指導

委員會申請暫緩評鑑。前述評鑑結果確定後，受評單位須再次提送本校教學單位自

我評鑑指導委員會確認或審議。 

    本校具教學功能之行政單位，例如師資培育中心、通識教育中心、語言中心、體育

室等，得依本細則，推動教學品質保證機制，進行自我評鑑。 

第三條 為督導及審定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工作，本校應設立「教學單位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以下簡稱自評指導委員會)，負責任務如下： 

一、指導並審定自我評鑑實施計畫。 

二、審定各受評單位之評鑑項目及效標。 

三、審定各受評單位之自我評鑑訪視委員名單。 

四、審定自我評鑑結果。 

五、其他有關自我評鑑之諮詢事項。 

    自評指導委員會置委員九人，其中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五分之三以上，成員如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兼召集人，ㄧ名副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 

二、選任委員：由教務長推薦校內外專家學者，送請校長遴聘委員七人，任期為四

年，必要時得依評鑑週期延長。 

    自評指導委員會委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熟稔高等教育教學品保機制且曾擔任大學校長、副校長、一級主管或相當職務

者。 

二、具高等教育教學品保實務經驗之學者專家。 

三、熟稔高等教育，具有專業聲望，並曾擔任部門主管或相當職務之業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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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為統籌協調教學單位評鑑業務之推動，本校設立「教學單位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

(以下簡稱自評執行委員會)，由自評指導委員會之副主任委員擔任會議主席，並由

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國際長及各學院院長共同組成，以負責自我評鑑事宜之

推動、規劃、執行與追蹤考核。 

第五條 各受評單位為進行自我評鑑工作，應設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由各受評單位教師五

人以上組成，單位主管擔任召集人，辦理該單位自我評鑑規劃、執行與追蹤改進事

宜。 

第六條 各受評單位自我評鑑訪視委員（以下簡稱自評訪視委員）應全數由校外委員擔任，

以五至七人組成為原則，委員任期為兩年，期滿得續聘之。自評訪視委員之專長應

與受評單位學術領域相關且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 

一、有充分高等教育評鑑經驗之副教授以上大學教師。 

二、曾擔任院長、系、所及學位學程主管或相當職務者。 

三、具備專業領域專家學者、產業經營或科技研發經驗之業界代表。 

    各受評單位應恪遵本校自我評鑑辦法之迴避原則，審慎提出符合前項資格之自評訪

視委員十至十二位推薦名單。 

    各受評單位自評訪視委員名單，經自評執行委員會審查、增刪或調整後，再送至自

評指導委員會審議及確認。 

    自評訪視委員應具備評鑑專業知能，並須參閱本校「自評訪視委員工作手冊」或參

加研習，以瞭解本校教學單位自我評鑑等相關作業。 

    自評訪視委員之任務為依本校相關規定執行自我評鑑工作、撰寫評鑑總結報告書及

回覆評鑑申復案件等相關作業。 

第七條 各受評單位之評鑑內容應含願景目標、課程教學、師資、學生學習、社會責任及品

保機制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增加項目內容。 

第八條 自我評鑑作業程序如下： 

一、持續宣導及強化品保理念與機制。 

二、組成自我評鑑相關委員會、工作小組。 

三、推動新週期評鑑準備作業。 

四、完成自辦品保認定。 

五、遴聘自評訪視委員。 

六、各受評單位依評鑑時程完成相關作業： 

(一)依當週期評鑑項目及效標自我檢視，完成自我評鑑報告書。 

(二)由學院(中心、室)召集資深或具評鑑經驗教師進行自我評鑑報告書初審。 

(三)依學院(中心、室)初審意見進行自我改善作業，並修訂自我評鑑報告書。 

(四)回覆自評訪視委員待釐清問題。 

(五)接受自評訪視委員實地訪評。實地訪評流程應包括簡報、資料檢閱、場地

及設備檢視、相關人員晤談。 

(六)依評鑑總結報告書提出自我改善計畫，進行自我改善。 

七、自評訪視委員評鑑總結報告書經自評指導委員會核定評鑑結果。 

八、申復申請： 

(一)各受評單位於收到評鑑總結報告書之次日起十四日內，認為有下列情況之

一者，得向自評執行委員會提出申復： 

1、實地訪評過程「違反程序」。 
2、評鑑總結報告書所載內容明顯與受評單位之事實不符。 

(二)各受評單位向自評執行委員會申請申復，以一次為限。申復案件先送原受

評單位之自評訪視委員進行審查，並由自評訪視委員召集人自收到申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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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書之次日起十四日內回覆申復審查意見，以提送自評執行委員會、自評

指導委員會議決。 

九、評鑑檢討及自我改善追蹤： 

(一)各受評單位應於評鑑結果公告後一個月內，召開自我評鑑工作小組會議，

進行評鑑結果總檢討，並訂定自我改善計畫，送學院(中心、室)及教務處

備查。 

(二)各學院(中心、室)應於評鑑結果公告後三個月內就院級單位(含中心、室)

可提供之解決項目，協助各受評單位落實改善。 

(三)改善事項如涉及校級層次或跨院級單位(含中心、室)情事者，各受評單位

應提報自評執行委員會討論。 

(四)各受評單位每年須填列自我評鑑改善情形，送自評執行委員會追蹤管考。 

第九條 自我評鑑結果以「通過」、「有條件通過」、「未通過」呈現，評鑑結果應通知受評

單位，並將各受評單位有關辦理評鑑之評鑑結果認定、自我評鑑報告書、評鑑總結

報告書等資訊，公告於本校網頁，以利周知。 

第十條 各受評單位之評鑑結果應用應列入該單位中長程計畫，落實品保機制。 

本校應依評鑑結果做為招生名額調整、資源分配、組織調整、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修訂及單位績效衡量之重大參考依據，並列入年度追蹤考核。 

第十一條 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之受評單位，須接受「追蹤評鑑」；評鑑結果為「未通

過」之受評單位，須接受「再評鑑」。 

前項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程序如下： 

一、追蹤評鑑：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之受評單位於一年內須接受追蹤評鑑，

針對評鑑總結報告書之改善建議提報改善情形。追蹤評鑑委員以原自評訪視

委員擔任為原則。 

二、再評鑑：評鑑結果為「未通過」之受評單位於一年內須接受再評鑑，依所有

評鑑項目重新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評鑑流程依自我評鑑程序進行。再評鑑

委員以原自評訪視委員擔任為原則。 

追蹤評鑑及再評鑑結果公告後，受評單位應提出後續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果，

至自評執行委員會進行追蹤管考，同時納入下一週期自我評鑑追蹤評核項目。「再

評鑑」未通過之受評單位，得依權責歸屬予以調整招生員額、預算、人力及資源

分配或整併等措施。 

第十二條 各受評單位及其學院於實地訪評前，應指派下列人員參與校內外舉辦之自我評鑑

說明會或評鑑研習課程至少一次： 

          一、受評單位：主要負責之教師及行政人員，至少各一人。 

          二、學院：主要負責人員，至少一人。 

第十三條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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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2 案【113-470-B2】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提請行政會議審

議。  
說  明： 

一、為強化學生參與 USR，提升學生意見代表性，擬修正委員之組成，學生代表由 1
人增加為 2 人(學生會、學生議會各 1 人)，委員總人數由 17 人修正為 18 人。 

二、旨揭要點業經 114 年 1 月 13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議、114 年

3 月 5 日 113 學年度第 21 次校務協調會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要點各 1 份。 

辦  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自 114 學年度起施行。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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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 107 年 6 月 20 日第 416 次行政會議訂定 
民國 112 年 5 月 10 日第 45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 點) 

114.3.26 第 470 次行政會議(擴大)修正(第 3 點) 

一、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執行高教深耕計畫，永續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落實大學服務社會之宗旨，特設置本校社會責任推動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二、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 本校社會責任推動目標及方向之規劃與建議。 
(二) 本校社會責任計畫審核與經費分配。 
(三) 督導本校社會責任計畫之推動與執行。 
(四) 檢覈本校社會責任計畫執行之績效。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十八人，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教務長、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究

中心中心主任、文學院、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院、獸醫學

院、管理學院、法政學院、電機資訊學院、醫學院、循環經濟研究學院各一人及學生代

表二人(學生會、學生議會各一人)組成。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四、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負責召集與主持會議，召集人不克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一

人代理之。 
五、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開會時需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時須有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人員同意始得通過。 
六、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若有業務特殊需求，得邀請政府機關、校內外專家學者、社會公

益人士及相關人員參與。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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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3 案【113-470-B3】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職員職務輪調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說  明： 
一、茲因現行本校職員職務輪調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之適用對象僅限編制內

公務人員，惟為有效運用人力，增進行政同仁行政歷練，進而提升學校整體業務

運作效率，宜擴大職務輪調實施對象，將校務基金進用之契約進用職員納入。另

因本要點於 98 年 3 月 18 日修訂通過後迄今從未修正，相關用詞定義及職務輪調

實施方式亦有修正調整之必要，爰擬修正本要點規定。 
二、謹將本要點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擴大職務輪調對象為本校編制內公務人員及依本校校務基金進用之契約進用

職員。 
(二)明訂職員、單位、職務輪調、任現職年資等用詞定義。 
(三)修正得不列入職務輪調範圍之特殊對象及情形。 
(四)修正職務輪調實施方式為「自願輪調」、「內部輪調」及「跨一級單位輪調」等

三種，且辦理「跨一級單位輪調」每次輪調人數以不超過本校職員人數百分之

二十比例計算為原則，必要時得組成職員輪調審查委員會，負責協調及審議跨

一級單位職務輪調案件。 
(五)明訂輪調人員於調任新職後，二個月內應業務之需要得以部分時間返回原任

單位輔導接任人員或協助處理原承辦業務。 
三、本要點業經 114 年 3 月 19 日 113 學年度第 23 次校務協調會審議通過。 
四、檢附「國立中興大學職員職務輪調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法規各一份。 

辦  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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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職員職務輪調實施要點 

98.3.18 第 34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4.3.26 第 470 次行政會議(擴大)修正(全部條文、附表一) 

一、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有效運用人力，增進職員行政歷

練，提高單位服務效能，並激勵業務創新與突破，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職員：指本校編制內公務人員及依本校校務基金進用之契約進用職員。 

(二)單位：指本校組織規程規定之教學、研究、行政等單位，分類如下： 

1. 一級單位：係指學院、一級行政單位及校級中心。 
2. 學院所屬單位：係指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附屬單位。 
3. 二級行政單位：係指一級行政單位所屬之組、室、中心。 

(三)職務輪調：係指本點第二款各單位間之職務調動。 
(四)任現職年資：擔任本點第二款現職單位職務之日起計算至辦理輪調作業前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 
三、具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列入職務輪調範圍： 

(一)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任用之主計人員、人事人員、醫事人員，各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二)二年內將屆齡退休者。 

(三)懷孕中或分娩（流產）後半年內者。 

(四)留職停薪及延長病假未銷假人員。 

(五)業務具特殊性或專業性或不可替代性或其他特殊情形，經專案簽准者。 
四、職務輪調實施方式： 
 (一)自願輪調： 

有意願調換職務者，得填具輪調意願申請表（如附表一），由人事室建置職員輪調候

用名冊，控管調整或配合陞遷後遞遺職務送職務出缺單位考量，並得列入跨一級單位

輪調之優先參考名單。 
 (二)內部輪調： 

一級單位主管得視業務需要，考量職員能力、訓練、專長及工作性質等，即時以跨單

位方式，於一級單位本部、所屬二級行政單位或學院所屬單位之間調整其職務，且應

簽陳校長核可，將輪調名單送人事室發布異動通報，但不得因此請增員額。 
 (三)跨一級單位輪調： 
任現職年資四年以上者列入優先輪調參考名單，每次輪調人數以不超過本校職員人數百

分之二十比例計算為原則，於辦理輪調作業當年度八月一日生效。必要時得組成職員輪

調審查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校長或指派副校長一人擔任，人

事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遴聘校內現任或曾任一級主管擔任，負責協調及審

議本款職務輪調案件。 

五、輪調人員於簽陳校長核定後生效，應即前往新單位報到並確實辦理交代，不得以新職非

個人志願為由拒絶輪調。輪調人員於調任新職後，二個月內應業務之需要得以部分時間

返回原任單位輔導接任人員或協助處理原承辦業務。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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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中 興 大 學 職 員 輪 調 意 願 申 請 表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職   系                                           (非公務人員免填) 

現敘官職等                                           (非公務人員免填) 

任現職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所、系、室、組、中心 

主   管   簽   章 
 

院、處、館、室、中心 

主   管   簽   章 
 

年                月                日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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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4 案【113-470-B4】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國立中興大學院級附屬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修正案，提請行政

會議審議。 

說  明： 
一、增訂編制外院級附屬單位提升為編制內院級附屬單位之審核程序：「附屬單位應提

交近三年績效成果報告與為配合及執行全校性校務發展政策之說明，經院務會議

與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以完備審核作業及程序，爰修正

本辦法第三條。 
二、旨揭修正案業經 114 年 2 月 26 日 113 學年度第 20 次校務協調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行辦法各 1 份。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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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院級附屬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 

107.12.26第421次行政會議訂定 
110.11.24第44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3、6、7條) 

112.10.4第458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6條) 
114.3.26第470次行政會議(擴大)修正(第2、3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各學院附屬單位之設置及評鑑，特訂定「國立

中興大學院級附屬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設置附屬單位應研擬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備審，其內容由各學院自訂之。  

第三條 申請設置院級附屬單位依其性質，其審核程序如下：  

一、編制內院級附屬單位：經院務會議及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由本校人事室修訂組織規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成立。 

二、編制外院級附屬單位提升為編制內院級附屬單位：應提交近三年績效成果報告

與為配合及執行全校性校務發展政策之說明，經院務會議與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由本校人事室修訂組織規程，並

報教育部核定後成立。 

三、編制外院級附屬單位：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後成立。 

四、專業學院：經院務會議及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成立。 

第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任本辦法第三條之編制外院級附屬單位主管，得由院或附屬單位以

自籌收入支付其主管工作費，且不得逾編制內相當層級之主管加給上限，並以支領

一個為限；若院級附屬單位屬配合及執行全校性校務發展政策，得由校經費支付其

主管工作費。 

第五條 各附屬單位(編制內及編制外)所需經費及人力，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且須負擔中心

電費、電話費、場租及維護費用等，並依「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管理

要點」繳交管理費用及辦理年度收支盈餘分配。 

第六條 各學院得依教學、研究、推廣、鼓勵企業進駐推動產學合作研發等業務之需要設立

附屬單位(含專業學院)，並依本辦法組成「院級附屬單位評鑑委員會」(以下簡稱委

員會)辦理各附屬單位之評鑑業務。委員會由院長為當然委員擔任召集人兼主任委員，

委員由院長提名校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報請校長聘任三人，委員會於該年度評

鑑作業完後自動解散。 

第七條 各附屬單位之管理及評鑑，由學院自訂附屬單位評鑑期程、內容、項目等要點，經

院務會議通過後送研究發展處核備。評鑑結果應於次一年度二月底前送研究發展處

及教務處核備。 

第八條 若各附屬單位已完成政府政策執行或階段性校務發展，無續存必要，經附屬單位主

管或上級主管提出裁撤或整併申請；或依評鑑結果裁撤或整併者，依本辦法第三條

程序完成裁撤或整併。 

第九條 附屬單位於審定裁撤或整併後，應即進行各項業務結束作業(包括財產移轉、空間歸

還等)，惟得將接獲裁撤或整併通知前已簽定合約之計畫執行完畢，時間以一年為限。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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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5 案【113-470-B5】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本校擬與社團法人台灣在宅醫療學會簽署「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協議書」，提請行

政會議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與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處理原則」辦理。 
二、本校與社團法人台灣在宅醫療學會為建立跨專業合作機制、醫療知識交流及強化

學研合作，雙方擬就學術合作、研究發展、人才培育等面向，共同簽訂學術交流

與技術合作協議書。 
三、旨揭協議書業經 114 年 2 月 5 日 113 學年度第 18 次校務協調會審議通過。 
四、檢附雙方之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協議書(草案) 1 份。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依本協議書辦理簽約事宜及執行之。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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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6 案【113-470-B6】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本校擬與國軍左營總醫院簽署「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協議書」，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與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處理原則」辦理。 
二、本校與國軍左營總醫院為促進合作、提升學術水準，同意就學術合作、教師(研究

員)合聘或借調、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圖書與資訊、智慧財產權等六方面，依雙

方互惠原則進行交流合作，擬簽訂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協議書。 
三、旨揭協議書業經 114 年 2 月 26 日 113 學年度第 20 次校務協調會審議通過。 
四、檢附雙方之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協議書(草案) 1 份。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依本協議書辦理簽約事宜及執行之。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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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7 案【113-470-B7】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本校擬與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簽署「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協議書」，提請行

政會議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與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處理原則」辦理。 
二、本校與員榮醫療社團法人員榮醫院為促進合作、提升學術水準，同意就學術合作、

教師(研究員)合聘或借調、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圖書與資訊、智慧財產權等六方

面，依雙方互惠原則進行交流合作，擬簽訂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協議書。 
三、雙方依本校協議書範本討論後，同意其條文內容無修正並辦理相關行政程序作業。 
四、旨揭協議書業經 114 年 3 月 5 日 113 學年度第 21 次校務協調會審議通過。 
五、檢附雙方之學術交流與技術合作協議書(草案) 1 份。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依本協議書辦理簽約事宜及執行之。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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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8 案【113-470-B8】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追認與馬來西亞工藝大學(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簽署校級學術合作協

議，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與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處理原則」辦理。 
二、本校醫工所與馬來西亞工藝大學於 107 年簽署之系級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已

於 112 年到期，因兩校合作關係穩固且密切，為拓展未來更多合作領域，雙方

希望提升締約層級，簽署校級學術合作協議書。雙方合作協議內容經國際處於

113 年 7 月確認後，馬來西亞工藝大學已於 114 年 1 月 14 日簽署完成，本校

於 2 月 4 日收到該校寄送之紙本合約，於 2 月 21 日簽請校長核可並完成簽約。 
三、學校簡介及相關合約詳如附件。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依本協議書執行。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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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臨時動議第 1 案【113-470-C1】 
提案單位：校友中心 
案  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榮譽校友遴選辦法」第二條條文，提請行政會議審議。 
說  明： 

一、為釐定候選人資格為非本校畢業人士，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榮譽校友遴選辦法」

第二條。 
二、本案業經 114 年 3 月 19 日 113 學年度第 23 次校務協調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 1 份。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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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榮譽校友遴選辦法 

113.5.15 第 463 次行政會議訂定 
114.3.26 第 470 次行政會議(擴大)修正(第 2 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選拔並表彰對本校有具體貢獻事蹟者，樹立楷模，

特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榮譽校友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非本校畢業人士，有傑出表現並具以下事蹟之一，得為榮譽校友遴選對象： 

一、對校務之推動有卓著貢獻者。 

二、累計捐贈本校金額達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者。 

第三條 符合前條資格者，得經下列方式推薦，並依每年公告通知期限內，將推薦表連同會

議紀錄或連署書送至校友中心。 

一、本校教學或行政一級、二級單位推薦。 

二、本校校友總會推薦。 

三、本校傑出校友或傑出榮譽校友十人以上連署推薦。 

第四條 為辦理本獎項之評審遴選工作，設置「國立中興大學榮譽校友遴選委員會」，委員會

置委員十五至二十三人，由校長聘請本校師長、校友代表及社會賢達人士組成之，

由校長擔任會議主席。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

過。 

第五條 獲選為本校榮譽校友者，另於公開場合表揚並頒發「榮譽校友證」，以示尊崇，並

享有校友證尊榮卡等級之優惠。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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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第 470 行政會議(擴大)出列席名單 

會議主席：詹校長富智 

出席人員：陳副校長全木、張副校長照勤、蔡副校長清標、周副校長濟眾兼國

際事務長、李主任秘書長晏、張教務長玉芳、楊學務長靜瑩、蔡總

務長岡廷、宋研發長振銘、吳院長政憲(請假)、陳院長志峰、黃院

長家健、楊院長明德、黃院長介辰、陳院長德𤏩𤏩(徐所長維莉代理)

、謝院長焸君、林院長昱梅(陳副院長牧民代理)、蔡院長清池、陳

院長健尉、王院長升陽(劉副院長建宏代理)、林院長金賢、侯中心

主任明宏、何中心主任孟書、蔡中心主任東杰、段中心主任淑人(請

假)、宋館長慧筠、黃主任憲鐘、詹中心主任永寬、劉中心主任子彰

、林中心主任仁昱、林中心主任明德、張中心主任健忠、林中心主

任谷合(請假)、周主任均育、許主任秀鳳、黃主任東陽、陳主任春

美、侯主任嘉星(請假)、湯所長凱喻(請假)、詹所長閔旭(請假)、

陳所長國偉(未出席)、陳主任建德(未出席)、張主任正、曾主任喜

育、簡主任立賢(請假)、陳主任珮臻(未出席)、葉主任文斌、唐主

任品琦、賴主任鴻裕、詹主任勳全(未出席)、蔣主任恩沛(未出席)

、蔡主任燿全(請假)、胡所長仲祺、楊所長上禾(陳惠貞代理)、黃

主任紹毅(請假)、鍾主任文鑫、林主任寬鋸、郭所長容妙、鄭所長

建宗、蔡主任鴻旭(請假)、余主任志鵬、簡主任瑞與(請假)、林主

任伯雄(未出席)、李主任榮和(未出席)、林主任佳鋒(請假)、蔡所

長政穆、賴所長千蕙(請假)、黃主任皓瑄、賴所長建成、張所長功

耀(請假)、謝所長政哲、朱所長彥煒、洪主任慧芝(未出席)、許主

任美鈴、陳主任文英、徐所長維莉、楊所長程堯、葉主任宗穎(未出

席)、蔡主任玫亭、王主任建富、蔡主任孟勳、余主任駿展(請假)、

鄭所長菲菲、林所長明宏(請假)、蘇主任迺惠(未出席)、陳執行長

家彬(請假)、陳主任信安(未出席)、崔所長進揆(未出席)、潘所長

競恒(未出席)、陳主任牧民、吳主任俊霖(未出席)、莊主任家峰、

溫所長志煜(請假)、汪所長芳興(請假)、王主任行健、陳主任呈旭

(未出席)、莊所長秀美、黃主任姿碧、林主任明澤、黃主任智峯(林

助理教授家吟代理)、蔡校長孟峰、簡校長慶郎、青木會長夏子、田

議長佳典(未出席)、劉主席柏志(請假)  

列席人員：羅組長建邦、單頌芸、陳顗名 

議事人員：蕭秘書美香、李組長月霞、劉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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